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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的 離 校 安 排  

 

目 的  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解 釋 有 關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的 離

校 安 排 。  
 

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的 離 校 安 排  
 

2 .   基 於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在 智 能 方 面 的 限 制 ， 智 障 兒

童 學 校 提 供 的 是 調 適 課 程 ， 與 主 流 課 程 有 實 質 上 的 差 異 。

在 12 年 教 育 的 過 程 中，智 障 兒 童 學 校 須 因 應 個 別 智 障 學 生

的 發 展 和 能 力，為 各 人 訂 定 學 習 目 標 和「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」，

學 校 並 會 定 期 檢 討 及 修 訂 計 劃 ， 以 反 映 智 障 兒 童 的 實 際 學

習 情 况 ， 以 期 學 生 在 離 校 前 能 達 至 本 身 能 力 可 及 的 學 習 水

平 。  

 

3 .   智 障 兒 童 一 般 在 6 歲 時 入 學，學 生 接 受 12 年 教 育 ；

他 們 修 讀 的 是 學 校 提 供 的 調 適 課 程 。 目 前 ， 教 育 局 原 則 上

准 許 達 18 歲 而 因 各 種 理 由 較 遲 入 學 以 致 未 有 接 受 過 12 年 教

育 ， 在 下 學 年 延 長 留 校 學 習 。  

 

4.  教 育 局 一 貫 都 會 彈 性 處 理 延 長 留 校 的 申 請。具 體 的 機

制 是：年 滿 18 歲 而 因 各 種 合 理 原 因 需 繼 續 留 校 學 習 的 學 生

可 提 出 申 請 。 除 因 健 康 及 其 他 合 理 原 因 在 一 個 學 年 內 缺 課

半 年 可 以 延 長 留 校 之 外 ， 學 校 亦 可 以 善 用 核 准 班 數 之 下 的

空 額 ， 讓 有 合 理 原 因 的 學 生 延 長 留 校 一 年 。 我 們 每 年 均 批

准 一 定 數 量 的 有 關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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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在 執 行 方 面 ， 我 們 需 要 規 劃 學 校 在 下 一 學 年 的 開 班

數 目，因 此，每 年 均 會 要 求 學 校 提 交 在 下 一 學 年 將 年 滿 18

歲 離 校 的 學 生 數 目 ， 以 及 希 望 繼 續 留 校 的 學 生 資 料 ， 以 便

按 學 生 就 讀 人 數 、 預 計 新 入 學 人 數 及 離 校 人 數 等 資 料 ， 批

核 下 一 學 年 的 開 班 數 目 ， 以 及 處 理 學 生 延 長 留 校 的 申 請 。  

 

6.  上 述 的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的 離 校 安 排 已 實 施 多 年 。

新 高 中 學 制 於 下 學 年 開 始 在 全 港 學 校 逐 年 逐 級 推 行 ， 智 障

兒 童 學 校 的 學 生 會 接 受 12 年 教 育 ， 一 貫 執 行 的 離 校 安 排

(包 括 彈 性 處 理 的 機 制 )亦 適 用 。  

 

7 .   我 們 現 正 審 視 本 學 年 延 長 留 校 的 申 請 ， 並 會 適 時 地

把 結 果 通 知 學 校 。  

 

8 .   請 委 員 閱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教 育 局  

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 

 

 

 

 


